
 

（2020）粤 0303执 7159号之一 

 

申请执行人：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

公司。住所地：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路 232 号五邑大厦三楼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23004371W。 

被执行人：深圳市天峰电子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深圳市

深南东路 333 号地王大厦 63 楼 5 座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440300662683736U。 

被执行人：惠州中扬物业开发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广东

省惠州市龙丰上排侨湘苑五号楼 C 座 303 房（仅限办公）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3006178822423。 

被执行人：杨大伟，男，1962年 11 月 26日出生，身份

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中路 319号黄埔雅苑逸悠园

5 栋 13A，身份证号码 440301196211264455。 

被执行人：杨林，男，1959 年 1 月 14 日出生，身份证

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东路 118号世纪村七栋 2-13B，

身份证号码 44030119590114443X。 

申请执行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

公司与被执行人深圳市天峰电子有限公司、惠州中扬物业开

发有限公司、杨大伟、杨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作出的

（2018）粤 0303 民初 22324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

力。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，本院已

依法立案执行。 

在案件执行过程中，本院已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杨大伟

名下位于广东省惠州市龙丰上排侨湘苑 5 号楼 C座 301房、

302 房、303 房、501 房、601 房和 D 座 601房【产权证书号：

3730778、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 1100177054 号、粤房地权证

惠州字第 1100177055 号、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 11001770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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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、3730774、3730771】的房产；被执行人杨林名下位于广

东省惠州市龙丰上排侨湘苑 5号楼 B 座 101房、302 房、303

房、403 房、501 房、601 房、602 房、603 房和 A 座 102 房

【产权证书号：3730788、3730787、3730786、3730785、

3730784、3730783、3730782、3730781、3730789】的房产，

现申请执行人向本院提出申请，要求处分上述财产以清偿债

务。 

本院认为，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

书确定的义务，申请执行人申请处分被执行人的上述财产，

符合有关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杨大伟名下位于广东省惠州市龙丰

上排侨湘苑 5号楼 C 座 301房、302 房、303 房、501 房、601

房和 D 座 601 房【产权证书号：3730778、粤房地权证惠州

字第 1100177054 号、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 1100177055 号、

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 1100177056 号、3730774、3730771】

的房产；被执行人杨林名下位于广东省惠州市龙丰上排侨湘

苑 5 号楼 B座 101 房、302房、303 房、403房、501 房、601

房、602房、603房和 A 座 102房【产权证书号：3730788、

3730787、3730786、3730785、3730784、3730783、3730782、

3730781、3730789】的房产，以清偿本案债务。 

本裁定送达即生效。 

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 杨 桂 胜 

审  判  员    朱 海 宁 

审  判  员    曾 莉 萍 

  

 二○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书  记  员    周 云 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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